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

20 99 643 742 0 0 0 0 2 8 23 135 12 86 31 255 31 159 99 643 2 43 17 181 66 371 14 48 99 643 0 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

29 108 285 185 135 742 43 244 13 58 19 131 21 42 0 129 0 0 3 39 99 643 6 36 249 661 143 25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計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

10,139 99 643 99 643 17 134 0 11 11

合計

955

已退休

合計

參加志工
平安保險

人數

合計
非軍公教

人員-
時數

具新住民身分

現職

50-54歲

　　　       分類別

     團隊別
接受服務總

數-
人次

201,326

軍公教人員-
時數

合計
18-29歲

　　          分類別
 

      團隊別 基礎訓練
獎勵表揚-

人數

本期訓練情形
(人次、時)

特殊訓練

志願服務志工基本資料(包含已領冊及未領冊之人數)

按身分別分(提供服務時數) 特殊註記

在職訓練

1、年紀最小志工： 25  歲。
2、年紀最長志工： 89  歲。
3、外國籍志工：  11 人。
4、本半年度訓練課程65歲以上約  159  人次參與。
5、本半年度所辦志工宣導活動約  78 人次參與，其中65歲以上約  35  人次。

合計大專30-49歲 55-64歲 研究所

備註

其他學生

按職業別分

退休人員

國中及以下
女

1年
以下

10年
以上

3至
未滿
5年

1至
未滿
3年

12-17歲

家庭管理

未滿12歲隊數
具原住民

身分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9,184

合計

　　          分類別

      團隊別

志願服務志工基本資料(包含已領冊及未領冊之人數)

領有志願
服務榮譽卡

人數

領有志願
服務紀錄冊

人數

按教育程度分

按服務年資分

9 5

合計65歲以上

聯繫會報-
場次

高中(職)

非軍公教人員

工商界人士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3  日編製

機關名稱

5至
未滿
10年

按年齡別分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7 月至  12  月)

臺中市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及服務成果概況

按性別分

軍公教人員

男



填表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並依據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之社會大眾，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1至6月之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以6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縱項依志工基本資料：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身分別」，另依「服務成果」、「訓練情形」、「聯繫會報」、「獎
勵表揚」、「領冊人數」、「保險人數」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依志願服務法第4條所定之志願服務業務權責單位，如服務性質為社會福利類，係由社會局(處)主管，如服務性質為教育類...，則由教育局(處)主管，以此類推；但其服
務非以單一類別為主，且服務工作可能跨越不同領域或無法歸屬、無法協調者為綜合類，亦由社會局(處)主管。
（二）隊數、人數均為靜態資料。
（三）年齡：按實足年齡計算。
（四）教育程度：按「中華民國教育程度標準分類」辦法。
（五）服務年資：依該志工在該運用單位之實際服務年資填列。
（六）身分：按工商界人士、公教員工(分現職、已退休)、其他退休人員、家庭管理、學生、其他。
（七）參加志工保險人數：指所轄志工有加保意外傷害保險人數。（此為靜態資料，即每年6月底前，志工有加保意外傷害保險人數）。
（八）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指所轄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此為靜態資料，即每年6月底前，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跨類別志工請一併檢視是否受過各該類別特殊訓練）。
（九）接受服務人次：指資料期間內接受志工服務之總人次(如屬活動性質請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人次）；對於志工服務非以「人」為對象者，如環保志工、動物保護志工、社區守望相助志工等，
志工服務成果僅填報「提供服務時數」即可，毋須填報「接受服務總人次」。
（十）提供服務時數：指資料期間內根據志願服務紀錄冊所登錄之總時數。(均以四捨五入、不含小數點計算)
（十一）基礎訓練：依「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規定辦理者。
（十二）特殊訓練：依「特殊教育訓練課程」規定辦理者。
（十三）在職訓練：除以上訓練外，志工於擔任服務工作後所接受之訓練。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轄區內之志願服務團體及實際組訓人力資料彙編。
六、本表志願服務志工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及職業之合計、男、女皆應相等(以上資料之統計應包含具原住民身分人數與具新住民身分人數)。
七、本表格已設定計算公式，請勿更動格式逕將數字填入即可。有顏色之欄位不用填寫，電腦會自動加總，俟填完其他欄位後即會顯現該欄位數值。
八、本表送出前，請檢查：
（一）各項訓練部分「人次」請填110年1至6月間參加該訓練的人數，「時數」為「人次」乘以受訓時數，如基礎訓練時數為6小時，請填入受訓人數，「時數」欄位會自動計算。
（二）請務必確認各項目間志工總人數合計、男生、女生人數之數值是否相同。
（三）請務必填寫志工保險人數與現有志工中領有服務紀錄冊之人數(跨類別志工請一併檢視是否受過各該類別特殊訓練)。
九、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電話： 04-2437-5973，傳真：04-2436-7034，電子郵件：tcvsc.asia@gmail.com(同時請寄chen67@taichung.gov.tw)


